附件：

2009年市广播电视局局属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职位、人数及资格条件明细表

	单位
	单位

性质
	职 位
	人数
	资     格    条    件

	市

广

播

电

视

局

局

属

事

业

单

位
	自收

自支

事业

单位
	记者
	3
	1． 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、较丰富的新闻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、采编业务水平较好；

2． 能熟练掌握摄像机和拍摄技巧；

3． 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，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（1974年7月1日以后）；

4． 具有2周年及以上市、县（区）电台、电视台或广电系统相关新闻单位从业工作经历（截止到2009年11月30日止）。

	
	
	编辑

（文字、

图像）
	2
	1． 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、较丰富的新闻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、编辑业务水平较好；

2． 熟悉各项编辑业务（非线和线性），具有较强的文字处理能力；

3．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，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（1974年7月1日以后）；

4．具有2周年及以上市、县（区）电台、电视台或广电系统相关新闻单位从业工作经历（截止到2009年11月30日止）。

	
	
	播音、

主持
	3
	1． 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，较丰富的专业知识，播音业务水平较好；

2． 能熟练掌握吐字和语言技巧，能准确处理传达稿件内容；

3． 普通话水平测试须达到一级乙等以上；

4．具有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，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（1974年7月1日以后）；

5．具有2周年及以上市、县（区）电台、电视台或广电系统相关新闻单位从业工作经历（截止到2009年11月30日止）。

	
	
	工程

技术
	2
	1． 具有良好的广播电视工程理论功底，动手能力较强，熟悉当前广播电视技术发展状况与发展趋势；

2． 熟悉广播电视编、播设备的基本原理、功能以及编播设备的搭建、造型、配置；

3． 能够独立检修编、播设备和排除一般故障；

4． 能掌握一定的灯光、音响或计算机等设备的运用技能和维护常识；

5．具有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，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（1974年7月1日以后）。

6．具有2周年及以上市、县（区）电台、电视台或广电系统相关新闻单位从业工作经历（截止到2009年11月30日止）。

	
	
	经营管理
	1
	1． 具有良好的经济管理、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理论水平，熟悉当前的市场营销广告业的发展趋势；

2．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、策划、公关能力；

3．具有国家承认的经营管理、市场营销等相关大专以上学历，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（1974年7月1日以后）。

4．具有2周年及以上市、县（区）电台、电视台或广电系统相关新闻单位从业工作经历（截止到2009年11月30日止）。


